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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、报价函

致：广州市白云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

1、我方已收到龙归陶瓷城储备项目用地范围内西侧（龙归 F23）配电设施迁改项目涉路

安全技术评价服务的选取公告和有关资料，并对该项目进行深入了解，确信对选取公告和有关

资料及我方须承担的风险已有充分的了解。现根据选取公告和有关资料的要求，并考虑本企业

自身的实力及特点，经综合研究决定，我方愿按报价总价小写： 元（大写： ），承担选

取公告中规定报价人的全部义务。

2、如果你方接纳我方的报价，我方保证按照项目公告要求完成的全部工作，并保证达到

国家标准和要求。

3、本报价函的有效期为报价截止日后 90 天有效，如被确定为中选供应商，有效期将延至

合同终止日为止。

4、我方同意：在规定的报价有限期内，我方遵守我方报价函的各项承诺。

5、我方同意，在双方合同协议书正式签署之前，项目公告和我方报价函连同中选通知书

将成为你我双方具有约束力的合同文件。

6、我方理解你方关于本次询价活动的时间安排，在此申明无异议、不质疑、不投诉、也

不作为未能中选的申述理由。

报价人：（单位全称并加盖公章）

联系人：

电 话：

日 期： 年 月 日


